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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6年 4 月 4 日辯論終結

原 告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

代 表 人 王 茂 賢 （院長）

訴訟代理人施博文（會計師）

被 告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

代 表 人 凌 忠 嫄 （局長）

訴訟代理人張淑昭 

劉桂英

上列當事人間因機關團體作業組織所得稅事件，原告不服財政部 

中華民國95年 6 月 3 0曰台財訴字第09500243600號 （案號：0950 

2201)訴願決定，提□行政訴訟。本院判決如下：

主 文

原告之訴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
事 實

壹 、 事實概要：

原告民國（下同）91年度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 

作業組織結算申報，列報收入新台幣（下同）1，919,699,71 

8 元 、支出 1，857,528,636元及餘絀數62,171,082元 。而支 

出中148,439，157元係原告82至 85年度結餘款經核准保留所 

購建醫療大樓、建物附屬設施、醫療儀器、運輸設備及辦公 

設備等資產按年提列之折舊費用及各項攤提。被告認該結餘 

款部分，係經專案保留至以後年度使用，其實現年度非結餘 

款發生年度，惟其係與創設目的有關之支出項目，且為專用 

性質，應於購建上述資產時沖轉該保留款，全額列為資本支 

出 ，以後年度不得再提列折舊設備，而予以剔除，核定課稅 

所得額為197,551，657元 。原告不服，申請復查，經被告以 

95年 4 月 1 0日北區國稅法一字第0950010931號復查決定（下 

稱原處分）駁回，提□訴願，復遭財政部決定駁回，遂向本 

院提□行政訴訟。

貳 、 兩造聲明：



一 、 原告聲明：求為判決

(一） 、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。

(二） 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二 、 被告聲明：求為判決如主文所示。

參 、兩造之爭點：

一 、原告主張之理由：

(一）、本案爭點為：原告（財團醫療法人）購建醫療大樓，醫療儀 

器 、交通及辦公設備之固定資產，依法應提列折舊？

1 、按 「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」第 12條第5 款 （原告誤載 

為第 12條第5 項）、所得稅法第24條 、第 50條至第58條和營 

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（以下簡稱查核準則）第 95條規定，

原告購買（建）固定資產均應提列折舊：

(1) 、按設立醫療財團法人慈善團體，須由捐贈人捐贈一定財產成 

立基金，並於章程中明定慈善團體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於政 

府 。慈善團體即以基金、孳息及其他收入，用於舉辦與其創 

設目的有關之慈善事業。醫療財團法人從「基金」支出款項 

購置固定資產，從事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，嗣後產生醫療 

收入時，該固定資產依法「應」按年提列折舊，方符合「成 

本與收入配合原則」。

(2) 、財團法人醫療機構設立後，其重要財產如有增減，應檢附財 

產清冊申請衛生署核備後，向法院辦理變更登記（醫療法第 

33條），其財產及基金之管理運用，應受衛生署之監督（醫 

療法第35條），原告申請行政院衛生署轉請財政部同意，延 

後使用82年度至85年度結餘款，用於購置醫療用途之建物、 

設備。該結餘款所購置之固定資產，經行政院衛生署核准後

，已於92年間向法院辦理基金總額變更登記，原告之基金總 

額增加2，164,596，1 1 5元 ，變更為3,303,774,202元 ，此有 

行政院衛生署92年 4 月 1 1日衛署醫字第0920020221號函及台 

灣板橋地方法院核發之法人登記證書可稽。該結餘款購置之 

固定資產既屬於財團法人基金總額一部分，實質上等於從基 

金支出所購置之固定資產，依法「應」提列折舊。

(3) 、被告亦同意，倘財團法人將82年度至85年度之結餘款轉列為 

基金總額，並從基金總額支出款項購置固定資產，該固定資 

產應提列折舊。但被告認為原告當時並未將結餘款轉列為基 

金總額，以結餘款購置之固定資產，不得提列折舊云云。惟 

原告以結餘款所購置之固定資產，已全數轉列為財團法人之 

基金總額。先將結餘款轉列為基金總額，從基金中支出購置 

固定資產；或□先以結餘款購置固定資產，再將該固定資產



轉列為基金總額，只有先後次序上之差別，就該固定資產屬 

於基金總額而言，實質上並無不同。從基金中支出購置之固 

定資產，依法既應提列折舊，則原告購置固定資產後再轉列 

為基金總額。該固定資產依法亦應提列折舊，否則即構成不 

正當之差別待遇，違反租稅公平原則。

(4)、原告創設目的即在於興建醫院提供醫療服務，82年度至85年 

度籌募之款項本來就要用於興建醫院，又衛生署公告醫療法 

人每設立一病床應有60萬元之資本額，必要財產之資本額□ 

括土地、房屋。原告為具有420床規模之醫療法人，其必要 

之資本額（基金總額）約 25億元。結餘款購置之固定資產乃 

醫院□運必要財產，本應列入基金總額中。另依「醫療法人 

財務報告編製準則」第 12條第5 項規定，除土地外，固定資 

產應於耐用年限內，以合理而有系統之方法，按期提列折舊 

，並依其性質轉作各期管理費用或間接醫務成本，不得間斷 

或減列。因此，被告否准原告購建固定資產提列折舊，不但 

無法律依據並顯已違背前揭「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」

第 12條第5 項 「固定資產• ••按期提列折舊• ••不得間 

斷或減列」之規定。

2 、本案被告調整減除原告固定資產折舊提列之主要依據為財政 

部賦稅署84年 12月 1 9日台稅一發第841664043號函釋規定， 

此與原告運用基金興建及購買醫療用途之建物、設備產生醫 

療收入，應依稅法相關規定，應按年提列折舊，分屬不同兩 

事 ，不應混為一談，且兩□為稅法基於不同規範目的所設之 

規定，無重覆提列或雙重優惠之情事。更何況與其本身函釋 

財團法人課稅損益之查核，原則上比照適用查核準則之規定 

(按查核準則規定，固定資產應提列折舊）互相矛盾，更違 

背前揭所得稅法第50條至第58條以及查核準則第95條所規定 

固定資產每年度「應」提列折舊之強制規定，準此，本件應 

無前揭財政部賦稅署之有關「為醫療用途所購置之資產•• 

•，以後年度不得再提列折舊」函釋規定之適用：

(1)、本件醫療財團法人將「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收入」 ，用於興 

建購置醫療用途之建物、設備，應否依稅法相關規定年提列 

折舊，列為產生醫療收入（銷售貨物或勞務所得）之成本或 

費用。至於申請主管機關同意，延後使用82年度至85年度籌 

募之款項乙節，與應否依法按年提列折舊無關：

① 、慈善團體具有代替國家提供公共服務、生活照顧之功能，且 

財團法人解散後，其剩餘財產歸國家所有，故國家給予稅捐 

優惠。所謂免稅優惠，是指收入超過支出之款項免稅。例如



慈善團體去年度取得100萬元之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收入，

支出80萬元於創設目的上，剩餘之20萬元免稅。如去年度僅 

支出 10萬元於創設目的，支出一時無法逾8 0 % ，而申請主管 

機關同意保留於今年度使用，且今年度支出70萬元以上者，

視為慈善團體已於去年度支出80%以上，剩餘之20萬元亦免 

納所得稅。申言之，依 「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慈善機關或團 

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」 （以下簡稱免稅標準）第 2 條第 1 

項第8 款但書規定，申請主管機關函請財政部同意，保留於 

曰後使用於創設目的上，屬 「附條件免納所得稅」 （非被告 

所稱「當然免稅」），如慈善機關保留之款項嗣後支出80%

以上（以該特定年度收入比例計算），則視為該特定年度之 

支出比例符合規定，剩餘20%款項免納所得稅，以此類推。

② 、以本件而言，若原告之建院計畫提早於82年度支出，或提早 

付款給承□商，或先向金融機構融資並以籌募之款項償還，

或□將籌募之款項逐年登記財團法人基金總額中，其支出可 

達各該年度款項之80%以上，而無庸申請主管機關核准同意 

延後使用。在無庸申請主管機關同意延後使用之情形，問題 

仍然相同，亦即用80萬元之「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收入」 ，

用於興建購置醫療用途之建物、設備，嗣後產生醫療收入（ 

銷售貨物或勞務所得），該固定資產應否依稅法相關規定按 

年提列折舊。足見本案實與主管機關同意延後使用82年度至 

85年度籌募之款項無關。更何況，縱是符合促進產業升級條 

例或獎勵投資條例之企業，運用5 年免稅產品收入所購買之 

機器設備等固定資產，依法仍應提列折舊。從未聽聞稅務稽 

徵機關以「有雙重優惠免稅之虞，否准折舊之提列」。

(2)、綜上小結，原告運用基金興建及購置醫療用途之建物、設備 

而產生醫療收入，應依稅法規定按年提列折舊，不得間斷，

與 82年度至85年度延後保留結餘款，分屬不同兩事，且為稅 

法基於不同規範目的所設之規定，並此重複提列或雙重優惠 

之情事。被告誤援用與本案無關之前揭財政部84年函釋規定 

，否准原告固定資產提列折舊，其認事用法，顯有違誤。

(二）、被告援引前揭財政部賦稅署84年 12月 1 9日台稅一發第841664 

0 4 3號函釋「醫療設備不准提列折舊為補稅唯一依據，違背 

所得稅（母法）第 51條及查核準則第95條固定資產應提列折 

舊」之強制規定，依憲法第172條 「命令與法律牴觸□無效 

」 ，故無效命令所為處分，係違法處分，應予撤銷。

1 、遍查所得稅法及其法令規定，除乘人小客車有折舊限額之規 

定外，並無法令有限制法人不准固定資產提列折舊之明文規



定 ，換言之，固定資產提列折舊係法律強制規定，如有違背 

致財務報表不實□，尚有商業會計法特別刑法之處罰，合先 

敘明。

2 、被告援引補稅之唯一依據為前揭財政部賦稅署84年函釋，辜 

且不論該函釋適用情形，與本案原告「非銷售貨物與勞務收 

入」 （亦即來自捐贈收入）截然不同，縱適用，該函釋決議 

(四）「• ••其為醫療用途新購置之建物、設備等資產，應比 

照適用所得稅法相關規定按年提列折舊，•••」另決議(七）

「財團法人課稅損益之查核是原則上比照適用一般□利事業 

查核準則之規定，不再另行訂定適用於機關之查核準則。」

準此，如前揭所得稅法第51條及查核準則第95條規定購建醫 

療用途之固定資產應提列折舊。因此，被告斷章援引補稅之 

財政部函釋，本身不但彼此自相矛盾且違背所得稅法（母法 

) 之規定，該財政部函釋顯然違法，被告以違法之函釋作成 

補稅之處分係違法之行政處分，應予撤銷。

(三） 、被告之處分援引非法律依據之財政部賦稅署函釋補稅，顯然 

違背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 條第2 項 「關於人民之權利、義務 

□應以法律定之」規定。如前述，本案被告補稅之唯一依據 

僅為財政部84年函釋規定，該函釋規定本質上並非法律，準 

此 ，被告之處分顯已違背前揭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 條第2 項 

規定。

(四） 、按□利事業符合原獎勵投資條例或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享有4 

年 （或 5 年）所得稅免稅，再以免稅所得購置固定資產，依 

前揭所得稅法第51條及查核準則第95條規定，應提列折舊， 

亦為被告所不否認且一直是稅捐稽徵機關之慣例。被告則以 

原告「可能享有雙重優惠」似是而非之理由逕自否准原告依 

法應就醫療設備提列折舊金額並據以補徵鉅額稅負，令非營 

利之財團法人原告所處之地位連□利法人尚有不如，遑論優 

惠 ，除輕重失衡外，被告之處分，顯已違背行政法第6 條 「

禁止差別待遇」之規定。

(五） 、前揭財政部賦稅署84年 12月 1 9日台稅一發第841664043號函 

釋之客體與目的，與本案截然不同，本案無適用84年函釋之 

餘地：

1 、財政部84年函釋內容有下列3 點值得注意：

(1)、84年函釋解釋之法令為免稅標準第2 - 1條 ，針對之客體為剩 

餘所得應予課稅之「銷售貨物及勞務收入」 ，亦即財團法人 

醫院以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，購置醫療用途之建物或設備 

等固定資產。



(2) 、免稅標準第2 - 1條規定，財團法人醫院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

，扣除成本或費用後之所得應繳納所得稅，但如銷售貨物及 

勞務以外收入不足以支應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時，得 

將該支應不足部分扣除。將 84年函釋內容與免稅標準第2-1 

條規定相互對照可知，84年函釋之目的在於賦予醫院更大彈 

性 。蓋以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，用於購置醫療用途之建物 

與設備等資產，本應比照適用所得稅法相關規定按年提列折 

舊 ，列為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成本或費用。但 84年函釋給與醫 

院選擇按年提列折舊，或全額列為購置年度與其創設目的活 

動有關之資本支出之彈性，且購置多項資產時，可全部或部 

分選擇。

(3) 、倘醫院以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，購置醫療用途之建物或設 

備等固定資產，選擇全額列為購置年度與其創設目的活動有 

關之資本支出□，以後年度不得再提列折舊，如選擇按年提 

列折舊□，計算與創設目的有關之活動之支出比例，仍得適 

用 71年函釋說明7 ，得列為資本支出計算之。

2 、本件為財團法人醫院以籌募之款項（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收 

入 ，支出剩餘所得免繳納所得稅）購置醫療用途之建物或設 

備等固定資產，與 84年函釋之客體（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） 

剛好相反。84年函釋之目的在於給與醫院較大彈性，當醫院 

以 「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」購置與創設目的有關之固定資產 

□ ，醫院可以選擇。但本件「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收入」 ，

該收入本應用於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，並無給與選擇 

彈性之必要與可能。綜上所述，前揭財政部84年函釋之客體 

與目的與本案情形截然不同，本案應無適用該函釋之餘地。

(六）、按稅法規定申報，並無重複提列或雙重優惠之問題：

1 、免稅固為優惠，但提列折舊列為收入之成本，乃所得稅法第 

24條 、第 50條至第58條及查核準則第95條之明文規定，並非 

優惠，合先敘明。原告為建院經費，於 82年度至85年度籌募 

款項，假如在82年度至85年度間購置固定資產達8 0 % ，其所 

購置之固定資產應按年提列折舊，剩餘之款項則免納所得稅 

，但免納所得稅之款項日後購置固定資產，亦應按年提列折 

舊 。今僅因建院計畫支出款項之高峰期為86、87年度，籌募 

之款項當時尚未支出達各年度收入之80%以上，因而申請主 

管機關同意延後使用而已。而醫院須運用固定資產始能產生 

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，依所得稅法第24條 、第 50條至第58及 

查核準則第95條規定，固定資產應按年提列折舊，列為銷售 

貨物或勞務之成本或費用。上開規定，乃稅法基於不同目的



、針對不同階段所為之規範，並無重複提列，雙重優惠之問 

題 。

2 、 被告稱：原告建院之款項因保留而享有免納所得稅優惠，故 

以該款項購置之固定資產，不能再按年提列折舊，避免重複 

提列、雙重優惠云云，顯有誤解。蓋以：

(1) 、如前所述，本案關鍵在於：以 「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收入」 

購置固定資產，應否依法按年提列折舊，而與「保留」延後 

使用無關。蓋 「保留」之意義僅在於，日後按計畫支出達一 

定比例□，則視為被保留之年度之支出符合規定，致剩餘所 

得免納所得稅而已。除非被告否認慈善團體今年度取得100 

萬元之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收入，支出80萬元購置固定資產

，該價值80萬元之固定資產不能按年提列折舊，免稅之20萬 

元曰後用於購置固定資產，不能按年提列折舊。否則本年度 

購置與次年度購置，均依法應按年提列折舊，並無不同。

(2) 、又現行法律基於特定政策目的給與免稅稅捐優惠□，以該免 

稅款項購置固定資產，均應按年提列折舊。例如，促進產業 

升級條例規定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、特定製造業或服務業得

5 年免納□利事業所得稅（第 9 條 、第 9 條之2 ) ; 獎勵民 

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規定受獎勵之機構5 年免納所得稅（第 

28條）；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獎勵民間機構特定年限免 

納所得稅（第 36條）等 ，該受獎勵免納所得稅之□利事業，

如將該免納所得稅之款項用於購置固定資產，嗣後因該固定 

資產產生之收入，仍應依稅法相關規定按年提列折舊，並未 

受到限制。足見被告所謂「已免稅之款項購置固定資產不能 

再列折舊」之見解，不僅毫無依據，且違反租稅公平，亦違 

反租稅法定原則。

(3) 、此外，財政部84年 10月 1 8日台財稅字第84165319號函釋，於 

說明二載明：「•••該等機關團體於計算上開不足支應金 

額時，有關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中，如有依相關法律 

規定免納所得稅之平均地權債券利息及公共建設土地債券利 

息暨依所得稅法第42條規定免計入所得稅課稅之投資收益等

免稅收入，准自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中減除。」 ，甚至84 

年函釋亦載明「上開醫院計算課稅所得額如選擇按年提列折 

舊 ，其依免稅標準第2 條第 1 項第8 款規定計算支出比例時 

，得適用71年函釋說明7 」 ，足見依據不同法令分別適用相 

關規定，並無重複提列或雙重優惠之問題。

3 、 綜上所述，被告認為「已免稅之款項購置固定資產不能再提 

列折舊」 ，不僅毫無法律依據，且違反租稅公平，亦違反租



稅法定原則。

(七） 、所得稅法第24條明定，計算課稅額時，應以收入減除各項成 

本或費用，不能僅考量收入而不計入產生該收入之成本或費
用 ，「收入與成本配合原則」乃相連之權利義務，依司法院 

釋字第385號解釋意旨，原告籌募之款項購置固定資產，以 

提供醫療服務，產生醫療收入。該固定資產醫療收入之成本 

或費用，而固定資產應按年提列折舊，本應無爭議。

(八） 、另不論是□利事業法人或慈善團體法人，其資本額或基金乃 

其□運之資產，並無課徵所得稅之問題。以資本額或基金購 

置固定資產，運用固定資產產生收入，該固定資產應按年提 

列折舊。原告82年度至85年度保留之款項，均已納入基金總 

額中。如採被告之見解，認為以基金購置之固定資產不能按 

年提列折舊，則原告所處之地位連□利事業法人尚有不如，

遑論優惠。蓋□利事業法人以其非□利之財團法人，以基金 

購置之固定資產，竟然不能列折舊，輕重顯有失衡。

二 、被告主張之理由：

(一）、原告82至 85年度之結餘款因未符合免稅標準第2 條第 1 項第 

8 款前段規定，遂依同款後段但書規定，申請結餘經費核准 

作為建院計畫用途保留款，用以購建醫療大樓、建物附屬設 

施 、醫療儀器、交通設備及辦公設備等資產，並向主管機關 

報備保留計畫之執行，其事後之執行，僅為成就保留款發生 

年度之適用免稅資格，故該保留款之支出性質，自應與其原 

因發生年度之支出性質相符，即全部列為與創設目的有關之 

支出項目，自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中減除，而不得再 

准其任意選擇以分年提列折舊方式認列費用，以避免雙重之 

免稅優惠，並以其執行情形審酌該保留款發生年度（即82至 

85年度）是否符合免稅標準第2 條第 1 項第8 款前段規定而 

得予免稅；是原告82至 85年度結餘款延後作為與創設目的有 

關活動之建院計畫用途支出，免受免稅標準第2 條第 1 項第 

8 款前段規定之限制，而免於核課所得稅，該專案保留款核 

屬專款專用性質，故該等保留款依核准之計畫於以後年度購 

建醫療大樓、建物附屬設施、醫療儀器、交通設備及辦公設 

備等資產時，自應沖轉該保留款，全額列為資本支出，而不 

得分年提列折舊，當無按年提列折舊，自銷售貨物或勞務收 

入中減除之適用，被告參照財政部賦稅署84年 12月 1 9日台稅 

一字發第841664043號函「財團法人醫院或財團法人附屬作 

業組織醫院為醫療用途所購置之資產全額列為購置年度與其 

創設目的活動有關之資本支出□，以後年度不得再提列折舊



，故無所請提列之折舊，再自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中減除之 

適用。」剔除其折舊費用，並無不合。

(二） 、又原告82至 85年度之支出因未符合免稅標準第2 條第 1 項第 

8 款前段規定，原應課徵所得稅，其依同款後段但書規定，

申請將結餘經費核准作為建院計畫用途保留款，用以購建前 

揭資產，並已向主管機關報備保留計畫之執行，同時視為保 

留款發生年度（即82至 85年度）之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 

，以符合免稅之規定，俟後如再允許提列前揭固定資產折舊 

，自有重複列報之嫌，違反租稅公平原則。至賦稅署函釋考 

量為免影□財團法人醫院或財團法人附屬作業組織醫院業務 

之運作、對公益活動及社會福利之推展，允許將資本支出提 

前全額認列或按年提列折舊，僅可擇一適用，避免同一支出 

項目重複認列，係符合目的性之解釋，與司法院釋字第420 

號及第49 6號等解釋文精神，並無不合。

(三） 、又據司法院釋字第287號解釋，上揭財政部賦稅署84年 12月 

1 9曰台稅一字發第841664043號函乃在闡釋法規原意，被告

逕予適用，亦無不合，所訴核不足採。又原告同一事件提起 

行政訴訟，前經鈞院94年度訴字第1254號判決駁回在案。

理 由

甲 、程序方面：

本件行政訴訟□訴後，原告、被告原代表人分別由陳献宗變 

更為王茂賢、許虞哲變更為凌忠嫄，有醫療機構開業執照、 

行政院95年 8 月 2 3日院授人力字第0950023637號令影本在卷 

可憑，茲據繼任□分別於95年 11月2 曰、96年 4 月 4 曰具狀 

聲明承受訴訟，核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
乙 、實體方面：

一 、本件適用之法規：

(一）、按 「左列各種所得，免納所得稅：一 、•••十三、教育、 

文化、公益、慈善機關或團體，符合行政院規定標準□，其 

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。•••」、「合於第 

四條第十三款規定之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慈善機關或團體及 

其作業組織，應依第七十一條規定辦理結算申報；其不合免 

稅要件□，仍應依法課稅。」分別為行為時所得稅法第4 條 

及第71條之 1 第 3 項所規定。又 「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慈善 

機關或團體符合下列規定□，其本身之所得及附屬作業組織 

之所得，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，免納所得稅：一 、•

••。八 、其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，不低於基 

金之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百分之七十（92年 3 月 2 6日修



正前為80% ) 。但經主管機關查明函請財政部同意□，不在 

此限。」則為依前開所得稅法第4 條第 1 項第 13款授權訂定 

之免稅標準第2 條第 1 項第8 款所明定。

(二）、次按「其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，不低於基金之 

每年孳息及其他經常性收入百分之八十□(現行規定已修正 

為 70% ) ，係指按當年度之支出與收入比較核計，以往年度 

之結餘款應不在當年度收入範圍內。」、「有關適用『教育 

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』第 2 條第 1 

項第8 款但書規定之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慈善機關或團體， 

其結餘款若有未依其報經核准之計劃使用□，稽徵機關應就 

全部結餘款依法核課所得發生年度之所得稅，惟該結餘款中 

已依同標準第2 條之 1 (現行標準第3 條）第 1 項規定課徵 

所得稅部分應予扣除。」及 「決議 1.財團法人醫院或財團法 

人附屬作業組織醫院依免稅標準第2 條之 1 (現行標準第3 

條）計算課稅所得額時，其為醫療用途新購置之建物、設備 

等資產，應比照適用所得稅法相關規定按年提列折舊，列為 

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成本費用。上開資本支出如與其創設目的 

活動有關，得選擇按年提列折舊，自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 

中減除，或全額列為購置年度與其創設目的活動有關之資本 

支出，自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中減除；上開醫院計算 

課稅所得額如選擇按年提列折舊，其依免稅標準第2 條第 1 

項第8 款規定計算支出比例時，得適用財政部71年 12月 1 0曰 

台財稅第38931號函說明7 規定。2.前開醫院當年度為醫療 

用途新購置之建物、設備等資產有多項時，其與創設目的活 

動有關部分，得就全部或部分選擇按年提列折舊或全額列為 

購置年度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。3.財團法人醫院或 

財團法人附屬作業組織醫院為醫療用途所購置之資產全額列 

為購置年度與其創設目的活動有關之資本支出□，以後年度 

不得再提列折舊。」復分別經財政部73年 10月 2 7日台財稅第 

61981號函、90年 1 月 1 0曰台財稅第0890458465號函及財政 

部賦稅署84年 12月 1 9日台稅一發第841664043號函釋有案； 

核上揭函釋乃財政部基於其主管權責，就課稅原因事實之認 

定所為細節性、技術性之規定，無違租稅法律主義及法律保 

留原則，所屬稽徵機關辦理相關案件，自得援用之。

二•、兩造不爭之事實：

本件原告91年度機關團體作業組織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收入 

1，919,699,718 元 、支出 1，857,528,636 元及餘絀數 62,171 

,082元 。而支出中148,439,157元係原告82至 85年度結餘款



經主管機關核准保留建院計劃用途保留款，所購建醫療大樓 

、建物附屬設施、醫療儀器、運輸設備及辦公設備等資產按 

年提列之折舊費用及各項攤提；該等資產且列入基金資產，

經法院核准財產總額變更登記。被告認該結餘款係經專案保 

留至以後年度使用，其實現年度非結餘款發生年度，惟其係 

與創設目的有關之支出項目，且為專用性質，應於購建上述 

資產時沖轉該保留款，全額列為資本支出，以後年度不得再 

提列折舊設備，而予以剔除，核定課稅所得額197,551,657 

元 。原告不服，迭經復查、訴願均遭駁回等事實，有被告91 

年度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組織結算申報核定通知書、□利事 

業所得稅核定稅額繳款書、原告復查申請書、91年度教育文 

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組織結算申報書、如事實概 

要所述之復查決定書及財政部95年 6 月 3 0日台財訴字第0950 

0243600號訴願決定書、行政院衛生署函、財政部核准核等 

件影本附卷可稽（分見原處分卷第14- 1 8、2 3 - 2 6、41-45 

、47、89-95 頁 ；本院卷 2 6 - 3 0、58、84-87 頁），自堪信 

為真實。

三 、 原告循序提□本件行政訴訟，主張：依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

製準則第12條第5 款 、所得稅法第24條 、第 50條至第58條及 

查核準則第95條規定，原告購買（建）固定資產均應提列折 

舊 。至財政部賦稅署84年 12月 1 9日台稅一發第841664043號 

函釋情形，與原告運用基金興建及購買醫療用途之建物、設 

備產生醫療收入，應依稅法相關規定，應按年提列折舊，係 

屬二事，且兩□為稅法基於不同規範目的所設之規定，無重 

覆提列或雙重優惠之情事，況亦與該函釋中所指財團法人課 

稅損益之查核，原則上比照適用查核準則之規定互相矛盾， 

自無適用餘地。被告忽略財團法人醫院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 

收入，用於購置固定資產，則嗣後計算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 

之課稅額時，本應依稅法相關規定按年提列折舊。被告以財 

政部賦稅署上述函釋以為否准原告提列系爭固定資產折舊之 

主要依據，而否准原告提列系爭折舊，乃有適用函釋錯誤、

牴觸法律、違反租稅法定、法律保留、平等原則等違法情事 

云云。是本件爭點乃在被告否准原告提列系爭折舊，是否適 

法？

四 、 按依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12條規定：「…所稱固定 

資產，指為供業務上使用，且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，非以出 

售為目的之有形資產；其科目性質及應註明事項如下：一 、

固定資產中，土地、折舊性資產及折耗性資產，應分別列示



。……五 、除土地外，固定資產應於耐用年限內，以合理而 

有系統之方法，按期提列折舊或折耗，並依其性質轉作各期 

管理費用或間接醫務成本，不得間斷或減列。」是醫療法人 

除土地外之固定資產於於耐用年限內，固得分別種類依所得 

稅法第51條規定之折舊方法，提列折舊。惟如前述，原告於 

91年度提列折舊之上開固定資產，係原告82至 85年度之結餘 

款因未符合上揭免稅標準第2 條第 1 項第8 款前段規定，依 

同款後段但書規定，申經財政部核准就其原屬應稅之結餘款 

作為建院計劃用途保留款，用以購建醫療大樓，建物附屬設 

施 、醫療儀器、交通設備及辦公設備等資產，是原告所購買 

之前揭固定資產，即應視為上述保留款發生年度（即82至 85 

年度）之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，以符合免稅之規定，其 

嗣後之購買該等固定資產乃執行核准保留免稅之用途，僅為 

成就保留款發生年度之適用免稅資格，此觀上揭財政部核准 

免稅函說明第3 項皆有：「該院保留之結餘經費若未依其計 

畫使用，仍應依法予以核課所得稅。」於原告未依其計畫使 

用 ，即應回溯追徵其稅捐甚明。而財政部賦稅署為免影□財 

團法人醫院或財團法人附屬作業組織醫院業務之運作，對公 

益活動及社會福利之推展，雖以上揭函釋允許將資本支出提 

前全額認列或按年提列折舊，擇一適用；然此系爭結餘保留 

款既應專款專用，其支出性質自應與其原因發生年度之支出 

性質相符，即全部列為與創設目的有關之資本支出項目，於 

上述購買保留用途之資產時，沖轉該保留款，全額列為資本 

支出，而擬制於保留款發生年度中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 

入中全額減除，不得再准其任意選擇以分年提列折舊方式， 

於嗣後年度認列費用，而自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中減除， 

以避免雙重之免稅優惠。則被告揆諸前開免稅標準規定暨財 

政部賦稅署函釋第一項決議（五）3規 定 ，認原告已於免稅 

年度為資本支出之一次認列，復為系爭折舊之提列，乃重複 

列報，違反租稅公平原則，而予剔除，於法洵無不合。另本 

案係涉以往年度（82至 85年度）免稅之認定，並非單純成本 

收入配合原則之問題；又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或獎勵投資條例 

運用免稅產品收入購買之固定資產，與本案係以固定資產之 

購買為免稅條件之成就不同，均無比附援引之餘地，是原告 

未視上情，即片面指摘被告僅以上揭財政部賦稅署函釋否准 

系爭折舊之提列，有適用錯誤、牴觸法律、違反租稅法定、 

法律保留、平等原則等違法情事，並認本案如先將上述保留 

之結餘款轉列基金總額，再購入系爭設備，即可提列折舊云



云 ，倶係其個人主觀見解，要無可採。

五 、 綜上所述，原告之主張均無可採。被告認原告系爭各年度保 

留之結餘款已依規定，專案保留至以後年度使用，係屬專款 

專用性質，故該等保留款依核准之計畫於以後年度購建醫療 

大樓、建物附屬設施、醫療儀器、交通設備及辦公設備等資 

產時，自應沖轉該保留款，乃否准原告增列折舊之申請，並 

無違誤，訴願決定予以維持，亦無不合，原告仍執前詞，訴 

請撤銷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六 、 至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 

均不生影□，故不再逐項論述，附敘明之。

據上論結，原告之訴為無理由，爰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3 項前

段 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 華  民 國 96 年 4 月 19 曰

第七庭審判長法官李得灶 

法 官 黃 秋 鴻  

法 官 林 玫 君
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 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□上訴□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
2 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）。

中 華  民 國 96 年 4 月 19 日

書記官黃明和


